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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体育公平就是国家对社会体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原则。

从社会体育公平本质而言是为了实现社会体育利益分配的公平。社会体育利益的分配直接表现为

个人身心的发展权利、机会、条件的分配以及发展水平。认为社会体育公平是社会体育政策的基

本出发点，二者联系紧密。人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利于社会体育公平、公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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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irness of social sport is the rational norms and principles based on by the state when it allocates so-

cial sports resources. Essentially the fairness of social sport is to realize the fairness of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sports 

interests.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sports interests directly embodies individual’s righ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

opment, the allocation of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levels of development. The au-

thors considered that the fairness of social sport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olicies, both of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Deep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such an issue by people is conducive to the fair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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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公平就是人类的理想。儒家将“天下

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西方，

柏拉图首先提出了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强调“公平即

和谐”；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每个人都平等地拥

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对经济和社会的安排应使之合理

地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秉承了人类关于社会公平的理想，认为

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发展的最高

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

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1  社会体育公平的内涵 
公平实际上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经济等

方面地位平等，共同遵守公平的社会原则，享有同等

的各种社会权利，实现利益分配机会均等、结果公正

平等[1]。公平最本质的内容是社会成员间的合理的社会

经济关系或财产的分配关系。 

理论界存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体育公平观，比较流

行的有如下几种：第 1 种，社会体育公平即社会体育

机会均等，指人人享有参与体育的机会[2]；第 2 种，公

平等于平等地享有体育资源，指公众都能享有大体相

同的公共体育资源[3]；第 3 种，社会体育公平是指处于

同一社会的个体，在参与体育锻炼的机会均等[4]；第 4

种，社会体育公平是指对体育机会进行分配时的合情

合理，所谓“情”指满足公众的体育需求，所谓“理”

应符合和谐社会的发展规律[5]；第 5 种，社会体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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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上[6]。 

以上观点都从各自角度揭示了社会体育公平的某

些内涵。但是，在我们看来，还存在着两点不妥：一

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差异，对“什么是公平的、平等

的、合理的”的理解就很不一致，因此，用“公平”

或与公平相关的“公正”、“平等”、“合理”等词语解

释或界定社会体育公平，就势必造成对“社会体育公

平是什么”的认识含糊不清；二是由于对社会体育公

平内涵或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对社会体育公平外延

的界定明显偏窄。在社会体育公平概念中，存在层次、

类型的差异；相同点主要表述的是社会体育公平的内

涵，而相异点更多的指向于社会体育公平的外延。 

分析这些观点，理解社会体育公平有以下 4 个层

面的内容不能忽视：1)理解社会体育公平的内涵，必

然涉及社会体育机会、权利和资源；2)理解社会体育

公平的内涵，必然涉及到分配的平等、合理性；3)理

解社会体育公平的内涵，必然涉及到它与社会体育平

等、社会体育机会均等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体育公平原则是指既能促进社会整体发展，

又能使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体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

等的对待。从社会体育公平本质而言，是社会体育领

域里人际间利益关系的反映、度量与评价，其目的在

于实现社会体育利益分配的公平。社会体育利益的分

配并不直接体现为金钱、物质、权力、地位的分配，

而是表现为个人身心的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发展条

件的分配以及发展水平。 

 

2  社会体育公平——社会体育政策的基本

出发点 
2.1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体育政策公平的现实必要性 

1)社会体育政策公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管理

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经济、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多元化管理体制将保持相当长一

个时期，在部分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地区，由于社

会经济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支持和管理体育的责任，

政府管理型体制仍不得不保留下来，而在少数经济高

度发展，体育市场发育成熟的地区，不排除出现社会

管理型体制的可能。”[7]之后发生的事实，支持了这一

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体育

仍由政府机构——体委全权管理的同时，在另一个市

场经济更为成熟的城市——深圳，体委即被一个半官

半社团的组织——体育发展中心所取代，管理体制多

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多元化部门的出现，必然引发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竞争与自主管理问题，因此势必需

要建立体育政策上的公平来协调、调节，才能保证社

会体育的有序发展。 

2)市场机制的介入决定了社会体育政策公平的存

在合理性。 

市场介入使社会体育逐渐由福利型向消费型转

变，公共体育常以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形式提供

给公众，交费参加体育活动即体育消费将成为必然的

选择，目前我国参加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较低，且多

数人每次只能接受 10 元以下的消费，从整体上看，由

于城乡差异、贫富差距的影响，城市的体育消费明显

好于农村。而且在城市与农村的内部，参与个体之间

的体育消费也有很大差异，这种显著的差异是引发体

育不公问题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是一种激烈的竞争

经济，但由于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

政策的和社会不平等的原因，社会成员之间对社会资

源占有和处置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农村人弱于城市

人，这些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成员将在竞争中处于劣

势，而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市场承认多样化利益要

求的存在，体育政策活动如果不能反映人们多样化的

利益要求，就会失去其公平性。 

3)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体育发展中的不均衡呼唤

社会体育政策的公平。 

    2001 年中国群众体育调查的数据说明，在体育人

口的各类结构比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非均衡[8]。在性

别结构上，2000 年体育人口总数上，男性占 62.5%，

女性占 37.5%；在年龄结构上，2001 年中国群众体育

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其整体情况仍然呈‘马鞍形’态

势”，“我国体育‘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仍然没有

得到明显的改观”，中年人参加体育的状况仍然令人堪

忧[8]。在职业结构上体育人口排序为：工人、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科教文人员，农民。这些都属于社会问题，

而不仅仅是体育问题。 

    我国不同地域间和城乡间的社会体育发展存在着

巨大的非均衡现象。2001 年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统计资

料显示：“在 2000 年，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人口为 21.5%，

人均体育消费为 74.27 元；中部体育人口为 21.4%，

人均体育消费为 49.57 元；西部体育人口为 8.1%，人

均体育消费为 47.52 元”。这两项指标均呈现出从东部、

中部到西部逐次递减的态势。同年，“城镇居民参加体

育活动的人口比例为 50.8%，而农村仅为 26.9%”，又

显示了城乡之间的体育的显著差异。社会体育的发展

要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由于东西部经济实力对

比悬殊，必然导致地区体育事业财政方面的巨大差异。

以 1999 年全国各地体育事业费用总支出为例，东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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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329 788 万元，人均为 6.7 元；西部总量为 105 999

万元，人均为 3.3 元。如此悬殊的经济投入，地区间

体育财政费用的非均衡是显而易见的。在体育设施方

面，在城市，体育场馆等体育活动场地一般都具备了，

但是在广大农村，除了乡村小学有简易的篮球场等设

施外，几乎没有任何体育设施。据 1996 年对贫困县的

调查表明，川南 11 个县中 1/2 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田径

场、没有风雨操场和健身房。 

2.2  社会体育公平——我国社会体育政策的价值基

础与目标指向 

1)追求体育领域的社会公平是政府在体育决策时

基础、永恒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提高各级政府对社会

体育的认识，坚持社会体育的基础地位，各级政府在

制定城乡社会发展规划时把发展群众体育，增强人民

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甚至作为考核政府

工作的一项内容，才可能突破基础条件的局限，在全

国各地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政府公平的体育决策活

动是其关键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组织、

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涵，体育政策的

角色与作用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但政府

的基础性职能除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始终包括促进

社会公平的职责。无论是从体育资源配置还是社会组

织之间的关系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体育利益分配的

社会公平是其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2)社会体育政策应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目前，政府的体育决策活动正从“受益人缺席”

状态转变为允许体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活动，使体

育政策能够体现最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体育政策

应针对体育资源短缺、选择体育、社会组织竞争、弱

势群体和基本的体育质量标准等问题做出公平制度安

排，这正是现代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是维持和

促进体育公平的社会主体，在减小体育差距、增进体

育公平上承担主要责任。 

3)社会体育政策的制度安排应始终体现公平。 

在当前的体育现实中，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

克服那些明显影响、损害体育公平的制度性因素，同

时采取倾斜政策，去扶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

是必须的。如建立可选择性的体育制度、弱势补偿的

制度、体育机构之间公平竞争的制度、地区之间体育

资源配置的均衡制度等来保证新的社会条件下的体育

公平。在片面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中，我们曾经套用

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3  社会体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作为人们公平地接受体育得以维护与实现的体育

制度，其真正的理论原点应是人的体育需要，即体育

政策公平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性的实现，以及个体体

育需要的满足和价值实现作为最终的判据。我国现阶

段体育政策公平应遵循如下几项原则： 

1)保障每个人公正地享有基本的体育资源。 

不论地位的高低、出身的贵贱和财富的多少，为

了获得正常的健康的条件，人们必须要接受社会最基

本的体育。所以，能否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公平获得基

本体育资源是判断体育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性伦理标

准。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

限性使得人们的体育需要表现为体育需求。公民的体

育想要是不同于体育需要。公民的体育想要是无限的，

受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体育资源供给所决

定的，大都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来促进和维护。

当前我国体育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体

育有着强烈的需求与优质体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矛

盾。这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对体育资源按照什么标准或

者什么次序进行配置的问题。 

2)尊重基础体育与非基础体育间的合理差别。 

    社会体育的全民健身以及所需的基本设施是公共

物品，但有些东西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公共物品还是私

人物品，差异总会存在。我们可以尝试在一些发达地

区对群众体育参与活动收费，逐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鼓励民间投资，使全民健身逐渐市场化；而在欠发达

地区，则加大公共支持力度，使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

机会得到保证和保障。另一方面，“鼓励企业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大力发展“多

种所有制形式的体育产业，鼓励和引导社会各行业、

境内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体育市场开发，投资体

育产业；支持企事业单位兴办面向社会的体育服务经

营实体”。允许这些合理的差异存在。 

3)社会体育资源的有效调剂与补偿。 

    体育资源是社会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资源不足

的矛盾依然存在，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制约

社会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存在。因此，一方面政府

为人们提供免费和方便的体育资源，另一方面为了弥

补政府投资的不足，有关部门还应制定一系列相关政

策，引导、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兴建体育场地设施

等。如学校体育资源对社会开放，使师资、场地等软

硬件资源都成为社会体育稀缺时的有利补偿，同时社

会体育资源也可反过来为学校体育所用，形成有效的

调剂与补偿机制。 

2.4  促进社会体育公平的政策内容和逻辑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体育政策，促进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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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平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

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体育法》规定：国家推行全民健

身计划，强调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

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

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体育场地设施要纳入城乡建

设规划，落实国家关于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和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定。着眼于最广泛人群和内容

的体育权利保护，强化以国家权利保护公民体育权利；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强

调：体育工作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

体素质作为根本目标；《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

纲要》指出：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民素质作为体

育的根本任务，充分重视群众体育工作，全面落实全

民健身计划。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增强人民体质这项

基本任务上。 

此外，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全民参与是群众体育

工作的方针；遵循发展规律，注重分类指导是发展群

众体育的原则；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体育需要，动员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体育

健身活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最重要的核心思想，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的奋斗目标，确定

了以全国人民为对象，以青少年儿童为重点的各类人

群的体育发展要求；在促进城市、农村体育事业发展

方面，在开展各类人群体育工作方面，特别是保护老

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方面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这种通过体育政策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

利益要求，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体

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人的体育公平，

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平政策的产生。政府部门今后所

应努力推动体育公平，没有相关的制度保障是不可能

实现的。 

 

    公平、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有差异存在就会

有公平问题的探讨，社会体育公平也是如此。它往往

涉及到社会体育资源、机会、权利、利益等领域，社

会体育政策是社会体育公平的主要体现形式[9-10]。尽管

以政府为首的社会各界都在努力制定最能体现公平的

社会体育政策，但现实的状况，体育政策的不完善始

终存在，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体育的真正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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